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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

前言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信用经济。民商事立法是建立和维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主要方
式，民商事审判是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和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主要途径。我国的商事审判工作（其前身
为经济审判）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而诞生的，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已经
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专业领域。三十年来，人民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在各级党委的坚
强正确领导下和各级人大的有力监督下，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坚持创新，积极回应
司法实践的挑战，铸就一支高素质的民商事审判队伍，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和市场经济活动的有序开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这也对人民法院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加深，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对世界经济发展影响深刻，对我
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也在逐步显露。随着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国同世界的
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表现在经济领域就是经济贸易的交往不断加深，经济领域的纠纷不断增多。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社会生活中
深层次矛盾日益显现。民商事审判工作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　　在新
形势下，民商事审判工作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支持和配合国家宏观调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维护全国统一市场，保障国家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的任务将更加艰巨；维护社会稳定，解决民生问
题，促进社会和谐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更加重大。为此，全国法院要始终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紧紧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
作主题，遵循民商事审判规律，把握民商事审判的特点，树立科学的民商事裁判意识，认清国家政治
经济的宏观形势，知难而上，奋发有为，不断开创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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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

内容概要

《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是北京市三级法院在统一组织下，结合《公司法》、《证券法》、《民
事诉讼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的修订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期货、企业改制、仲裁等相关司法解
释，对近十年来北京市高院先后制定的近二十部相关指导意见进行全面的调整补充而成。是北京市法
院商事审判法律适用的准则。《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实用性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办理各类商事案件的通知、意见、操作程序、法律文书和法律法规等，涉及商事审判操作程
序和案件实体处理中的法律问题，是一部概括总结审理商事纠纷案件基本规则的好书。《商事审判指
导规范与适用》的推出，对于法官、律师正确适用法律处理商事纠纷，统一司法尺度，拓宽商事从业
人员理论研讨的平台，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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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

书籍目录

一、一般规定　（一）诉讼主体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下落不明、歇业、撤销、被吊销
营业执照、注销后诉讼主体及民事责任承担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
业下落不明、歇业、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注销后诉讼主体及民事责任承担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
的说明　（二）改判和发回重审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民商事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
重审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若干问
题的意见》　　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上诉案件改判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
关问题的说明　（三）仲裁协议效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力、
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协议效
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暂行规定》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关于审理请求裁定仲裁
协议效力、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的‘暂行规定’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说明二、特别规定　（一）公
司纠纷案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说明　　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
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二》　　《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之二》的说明　（
二）破产案件　　关于印发《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操作规程》的通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企
业破产案件操作规程》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操作规程）的说明》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编制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的公告》　（三）保险纠纷案件　　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的通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试行）》的说明　（四）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关于印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
的通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三
、综合问题的解答附录：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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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

章节摘录

一、一般规定（一）诉讼主体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下落不明、歇业、撤销、被吊销营业执
照、注销后诉讼主体及民事责任承担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2001年10月9日施行）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现就审判实践中企业下落不明、歇业、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注销后，
诉讼主体资格认定、清算主体及民事责任承担等适用法律问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一、企业下落不
明的诉讼问题1．诉讼中，企业（被告）的法人执照虽未注销，但法院在原告提供的企业主要营业地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登记注册地均不能查明其下落的，应告知原告继续提供被告的地址；不
能提供或提供的地址仍查无下落的，视为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二）项之规定
，可裁定驳回起诉。企业有共同责任人（共同被告）的，且该共同责任人并非下落不明、并能够应诉
．的案件，应对下落不明的被告公告送达。【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意见》下发后出台了相关新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
释[2004]17号）：“人民法院依据原告起诉时所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直接送达或者留置送达，应当要
求原告补充材料。原告因客观原因不能补充或者依据原告补充的材料仍不能确定被告住址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人民法院不得仅以原告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被告住址为由裁
定驳回起诉或者裁定终结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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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

编辑推荐

　　北京市三级法院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年来商事审判经验的提炼与总结　　二十部相关办案指导
意见的全面调整总结　　商事纠纷案件具有约束力的审判操作规范　　商事审判法律适用的准则　　
商事裁判文书的写作典范　　对北京市法院商事审判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全国法院的商
事审判有着普遍参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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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

精彩短评

1、内容空洞，基本照抄法条，不推荐

Page 7



《商事审判指导规范与适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